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托儿所、幼儿园卫生保健工作管理，保护儿童身心健康，根据卫生部、国家教委<<托儿所、幼儿园卫生保健管理办法>>和国家有关文件，结合本省实际情况，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适用于我省境内所有招收0--6岁儿童的托儿所和幼儿园(含小学学前班).
 

第二章 管理机构及职责
　　第三条 县级以上(含区级)卫生行政部门主管本辖区托幼园所卫生保健工作，负责对本细则的组织实施。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协助同级卫生行政部门做好本细则的实施。
　　第四条 各级妇、幼保健机构在同级卫生行政部门的领导和上级业务部门指导下，分级管理的原则，负责分管辖区内同级托幼园所卫生保健业务指导和检查(包括部队、工矿、企事业及其它部门).除省会外，其它城市的省级托幼机构由地市级妇幼保健机构管理。
　　第五条 各级妇、幼保健机构应成立集体儿童保健科(组)或有专人负责，定期开展托幼园所卫生保健的培训、检查、指导、考核。
　　第六条 各级妇幼保健机构应按<<福建省幼儿园(班)登记注册试行办法>>中有关卫生保健的规定，指导分管的托幼园所达到登记注册的基本条件，并协助教育行政部门进行检查、督促。
 

第三章 儿童健康管理
　　第七条 托幼园所必须严格遵守卫生部颁发的<<托儿所、幼儿园卫生保健制度>>和有关规定。
　　第八条 儿童入园(所)体检
　　1. 儿童入园(所)前必须经当地分管的妇幼保健机构健康检查，检查合格者方可入园(所)，入园(所)健康检查结果一个月内有效；工矿、企事业办托幼园所，本单位医疗机构要求承担健康检查的，须向分管的妇幼保健机构申请，经批准后方可进行。
　　2. 体检时发现乙肝表面抗原阳性兼有e抗原阳性者或肝功异常者暂不予入园(所),经治疗肝功检查正常或e原转阴后方可入园(所).
　　3. 儿童离本园(所)外出三个月以上再入园(所)者应重新健康检查。
　　第九条 在托儿童应按<<托儿所、幼儿园卫生保健制度>>的要求，做好每日晨间检查及定期健康检查工作。
　　第十条 托幼园所应配合妇幼保健机构开展儿童口腔保健、眼保健、听力保健和膳食营养测评
　　第十一条 托幼园所应对每一位儿童建立健康档案，内容有：入园(所)健康检查表、定期健康检查表及预防接种卡等，并做好其他卫生保健资料的收集、统计。
 

第四章 工作人员健康管理
　　第十二条 工作人员入园(所)前，须经分管的妇幼保健机构健康检查，检查合格无严重生理缺陷者，由检查单位发给<<健康证明书>>方可上岗。<<健康检查表>>、<<健康证明书>>由省卫生厅统一印制。在园(所)工作的人员每年健康检查一次，由分管的妇幼保健机构统一实施、管理，检查结果填入<<健康证明书>>；<<健康证明书>>每三年更换一次。
　　第十三条 患有国家法定传染病、滴虫性及霉菌性阴道炎、化脓性皮肤病、精神病、乙肝表面抗原阳性的工作人员不得从事保教、炊事员工作。
 

第五章 专业培训
　　第十四条 托幼园所保健人员应当定期接受分管的妇幼保健机构儿童保健知识的培训，并负责对本园(所)保育员进行岗前知识培训 。
　　第十五条 从事托幼园所饮食服务的工作人员，应接受有关儿童营养及食品卫生知识专业培训。
 

第六章 卫生保健工作报告制度
　　第十六条 严格执行传染病报告制度。
　　1.托儿所、幼儿园发现儿童传染病疑似病例，应由保健人员按规定及时填写传染病报告卡，向分管的妇幼保健机构报告，属于法定传染病应同时向当地卫生防疫机构报告。
　　2.发生食物中毒，应立即将发病人数，主要症状报告当地卫生防疫机构和分管的妇幼保健机构并做好登记；重大事故须在24小时内报告。
　　第十八条 托幼园所应做好省卫生厅制定的<<福建省托儿所、幼儿园卫生保健工作年报表>>(附后)数据的收集，专人负责统计，定期向分管的妇幼保健机构上报；省、市(地)妇幼保健机构应将分管托幼园所的报表按其不同的辖区汇总，并以园(所)分列，分别寄给各辖区的县(市、区)妇幼保健院(所)；县级妇幼保健机构将资料按妇幼卫生报表上报的程序逐级上报。
 

第七章 奖励与处罚
　　第十九条 对在托幼园所卫生保健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各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托幼园所的主办单位应当给予表扬和奖励。
　　第二十条 对违反本细则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单位和个人，由所在单位或县以上卫生、教育行政部门根据情节轻重，分别对当事人和托幼机构领导给予行政处分或警告、停止招生、停止办园等行政处罚；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托幼园所工作人员未取得<<健康证明书>>擅自上岗的；
　　2.托幼园所卫生保健人员未取得<<任职资格证书>>擅自上岗的；
　　3.招收儿童入园、入学前班不按规定查验其健康检查表的；
　　4.拒绝接受卫生行政部门监督管理，情节恶劣造成不良后果的。
　　第二十一条 各级妇幼保健机构违反本细则第十二条、第十四条规定，未经培训、检查发给<<任职资格证书>>、<<健康证明书>>的，对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法追究直接责任人员及其主管领导的法律责任。
　　第二十二条 各级妇幼保健机构违反本细则第四条规定，经卫生行政部门协调，仍不执行的由县以上卫生行政部门视情节严重，给予行政处罚。
　　第二十三条 县以上卫生、教育行政部门对违反本细则规定的单位或个人实施行政处罚，应当按<<母婴保健监督行政处罚程序>>进行。
第八章 附 则
　　第二十四条 本细则由省卫生行政部门负责解释。
　　第二十五条 本细则自颁布之日起施行。

